
赤峰市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早期干预框架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提升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指标的现场和非现场监测、分析，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在风险形成的早期阶段及时采取措施，制止、限制和纠正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避免潜在风险演变为实质风险，以实现金融风险的早识别、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有效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赤峰市辖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情况进行监测、分析、研判，及时发现指标变动异常、存在风险隐患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了解真实经营状况、指标变动原因，视情况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有效督促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客观分析原因、开展工作整改，及早纠正经营中的潜在风险，防止风险隐患由小拖大，避免出现新的高风险机构，实现金融风险的早识别、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有效维护地区金融稳定。
（二）工作方法
1、早识别。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经营结构、风险状况、审慎监管等领域的经营指标，建立多点触发、整体反映的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分，通过得分情况识别出金融机构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做到风险早识别。
2、早发现。根据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得分情况，要求金融机构全面客观分析导致经营指标变化的原因，并研判风险变化趋势，做到风险早发现。
3、早预警。针对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得分较低、或经过研判存在一定风险隐患的机构，对机构进行约见谈话、风险提示，做到风险早预警。
4、早处置。针对经过预警后，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没有好转、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得分继续降低的机构，要求机构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目标，并督促金融机构开展整改，做到风险早处置。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地位于赤峰市辖内、未触发《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操作指引（试行）》中应实施风险警示和早期纠正情形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
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包括7项一级指标和16项二级指标，每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根据每项指标的指标值，设定得分范围，计算得分，满分100分。
预警监测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口径计算。
（一）预警监测指标及权重
1、集中度指标：总权重为11%，包含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和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两项指标，权重分别为6%和5%。
2、资产指标：总权重为11%，包含贷款增速(环比）和关注类贷款增速（环比），权重分别为6%和5%。
3、盈利性指标：总权重为17%，包含贷款利息收入同比增速、净息差同比增速和利息回收率，权重分别为6%、5%和6%。
4、资产结构：总权重为23%，包含贷款占总资产比重增幅、抵债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逾期贷款环比增幅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权重分别为5%、6%、6%和6%。
5、流动性指标：总权重为18%，包含全部同业融入占总负债比重、全部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和最大单家同业融出比例，权重均为6%。
6、央行评级指标：权重为10%，为在不考虑红线指标调整情况下，央行评级结果与上季度相比变动级别。
7、核查情况指标：权重为10%，为资产质量核查数据与账面数据的偏离度。
（二）得分标准
表1：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及得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标准

	集中度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6
	指标值≤10%，得6分；10%<指标值≤20%，得4分；20%<指标值≤50%，得3分；指标值>50%，得0分。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5
	指标值≤15%，得5分；15%<指标值≤30%，得4分；30%<指标值≤50%，得3分；指标值>50%，得0分。

	资产指标
	贷款增速(环比）
	6
	指标值≤20%，得6分；20%<指标值≤40%，得4分；40%<指标值≤60%，得3分；指标值>60%，得0分。

	
	关注类贷款增速（环比）
	5
	指标值≤10%，得5分；10%<指标值≤20%，得4分；20%<指标值≤30%，得3分；指标值>30%，得0分。

	盈利性指标
	贷款利息收入同比增速
	6
	指标值≥-10%，得6分；-20%≤指标值<-10%，得4分；-30%≤指标值<-20%，得3分；指标值<-30%，得0分。

	
	净息差同比增速
	5
	指标值≥-15%，得5分；-25%≤指标值<-15%，得4分；-35%≤指标值<-25%，得3分；指标值<-35%，得0分。

	
	利息回收率
	6
	指标值≤80%，得0分；指标值≥120%，得0分；80<指标值<120，得6分

	资产结构
	贷款占总资产比重增幅
	5
	指标值≥-20%，得5分；-30%≤指标值<-20%，得4分；-40%≤指标值<-30%，得3分；指标值<-40%，得0分。

	
	抵债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6
	指标值≤5%，得6分；5%<指标值≤10%，得4分；10%<指标值≤15%，得3分；指标值>15%，得0分。

	
	逾期贷款环比增幅
	6
	指标值≤5%，得6分；5%<指标值≤10%，得4分；10%<指标值≤15%，得3分；指标值>15%，得0分。

	
	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
	6
	指标值≤5%，得6分；5%<指标值≤10%，得4分；10%<指标值≤15%，得3分；指标值>15%，得0分。

	流动性指标
	全部同业融入占总负债比重
	6
	指标值≤20%，得6分；20%<指标值≤30%，得4分；30%<指标值≤50%，得3分；指标值>50%，得0分。

	
	全部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6
	指标值≤30%，得6分；30%<指标值≤40%，得4分；40%<指标值≤50%，得3分；指标值>50%，得0分。

	
	最大单家同业融出比例
	6
	指标值≤10%，得6分；10%<指标值≤20%，得4分；20%<指标值≤30%，得3分；指标值>30%，得0分。

	评级指标
	央行评级结果与上季度相比
	10
	指标值与上期相比没有下降得10分；指标值降低1级，得5分；指标值降低2级，得0分；评级指标为7级或以下，得0分。

	核查情况
	资产质量核查数据与账面数据的偏离度
	10
	指标值≤10%，得10分；10%<指标值≤20%，得5分；20%<指标值≤30%，得3分；指标值>30%，得0分。

	合   计
	100
	


四、工作内容
（一）分类标准
根据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得分，将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
得分>85分，为正常类机构；     
75分<得分≤85分，为监测类机构；
65分<得分≤75分，为预警类机构；
55分<得分≤65分，为干预类机构。
（二）工作内容
	机构类型
	人民银行
	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村镇银行发起行

	监测类
	1.设立监测专员，负责收集、分析预警监测指标体系数据。
2.定期监测机构数据指标变动情况，时间期限为连续三个季度。

	1.解释、说明主要指标变化原因，分析指标变化趋势。
2.定期监测、上报数据指标变动情况。

	定期监测数据指标变动情况。

	预警类
	1.设立工作专员，负责收集、上报预警监测指标体系数据。
2.收集辖区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数据变动报告，分析研判辖区机构数据变动原因及变动趋势。
3.视情况开展现场核查，采取约见谈话或风险提示等方式，进行风险预警。
4.如预警机构为村镇银行，其发起行不在赤峰市内的，向其发起行及发起行所在地人民银行通报村镇银行风险情况。
	1.设立工作专员，解释、说明主要指标变化原因，分析指标变化趋势。
2.召开高级管理层会议，研讨机构经营状况和指标变动情况。撰写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数据变动报告，制定下一步工作措施。

	设立工作专员，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同时报送对村镇银行风险情况的分析研判。

	干预类
	1.要求机构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包括详细的工作举措、目标和化解期限，关注整改工作进展。
2.对在整改期限内未达到整改目标、或风险进一步上升的，进行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3.对经现场核查有可能成为高风险机构的，向上级行报送核查情况，提出是否进行早期纠正的意见。
4.如干预类机构为村镇银行，其发起行在赤峰市内的，向其发起行通报风险情况，要求其发起行报送风险化解工作计划。
5.如干预类机构为村镇银行，其发起行不在赤峰市内的，向其发起行及发起行所在地人民银行通报村镇银行风险情况。


	1.设立工作专员，解释、说明主要指标变化原因，分析指标变化趋势。
2.召开高级管理层会议，制定风险化解工作方案，包括详细的工作举措和化解期限。
3.定期报送整改工作进展。
4.在整改措施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或风险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时，及时向人民银行上报。

	1.设立工作专员，分析指标变化趋势，定期进行分析研判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送。
2.指导、督促村镇银行风险化解工作，定期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送风险化解工作进展。


五、职责分工
（一）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工作职责
1.负责对本级管辖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风险监测和早期干预工作；
2. 负责指导各旗县区支行对各自辖区内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风险监测和早期干预工作；
3.负责向上级行报告早期干预工作进展，提出早期纠正工作意见；
4. 负责协调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开展风险研判、预警和化解工作；
5. 负责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通报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情况和早期干预工作情况。
（二）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各旗县区支行工作职责
1.在赤峰市中支指导下，开展对辖区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和早期干预工作；
2. 按照赤峰市中支工作要求，对辖区内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核查；
3.向赤峰市中支报告早期干预工作进展，提出早期纠正工作意见；
4.对辖区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监测、早期干预中发现的重大风险情形向赤峰中支报告；
5.负责承办赤峰市中支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职责
1.按所在地人民银行要求报送经营指标变化情况分析资料；
2.按所在地人民银行要求报送风险化解工作计划；
3.在所在地人民银行指导下开展风险化解工作；
4.配合人民银行开展对所发起村镇银行的风险化解工作；
5.完成人民银行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问责制度
（一）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及赤峰市各旗县区支行在风险早期干预工作中严重失职，造成失泄密事件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
[bookmark: _GoBack]（二）赤峰市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要求，迟报、漏报、错报相关数据，或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影响的，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及赤峰市各旗县区支行可要求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出说明，视情况采取责令改正、约见谈话、进行核查等，对核查中发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七、附则
（一）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可根据情况对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及分类标准进行调整和修改。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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